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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文件 
 

 

宁波理工人〔2015〕213 号 

 

 

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关于 
公布第四批青年骨干人才名单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青年骨干人才遴选和支持办

法》（宁波理工人〔2011〕27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个人申报、所

在单位推荐、人力资源委员会评审，并报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学

校同意付永春等 10 人被列为第四批青年骨干人才，现将名单公

布如下： 

法律与政治学院：伍醒 

传媒与设计学院： 付永春 
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：文世挺、陈宏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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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：陈佳  

机电与能源工程学院：刘毅、许少锋 

土木建筑工程学院：潘崇根  

管理学院：袁平、余志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1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纪委，各总支、党委各部门，工会、团委。  

 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主动公开    2015年11月27日印发 


